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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第 29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7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3時整 

地點：科技大樓 2樓第 12會議室 

主持人：陳副主任委員宗權                               紀錄：林詩淵 

出(列)席委員：  

        林委員綠紅(請假) 

        徐委員遵慈(請假) 

秦委員季芳 

        陳委員曼麗 

        游委員美惠(請假) 

        黃委員淑英(請假) 

        黃委員馨慧(請假) 

        葉委員德蘭(請假) 

        薛委員文珍(請假) 

        顏委員玉如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第 28)次會議紀錄 

決  定：准予備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前(28)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鑒察。(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紀要： 

陳委員曼麗： 

(一) 序號 5：研究機關(構)管理職位性別統計，請再確認是否已剔除「非工

程科技」領域職位(如行政類等)，以利聚焦分析女性參與工程科技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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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領導位階情形；另建議將本分工小組內有關部會一併納入「工程科

技」領域性別統計調查。 

(二) 序號 7：「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建議環保署就女性及弱勢族

群參與情形，提報本小組下次會議報告。 

顏委員玉如： 

(一) 序號 5：研究機關(構)研究人力性別統計，為釐清相關人力是否實質

從事研究工作或僅為職稱之設計，建議於表內增加備註，並期待後續

相關分析能回饋至政策層面。 

(二) 序號 7：「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草案)」是否會做性別影響評估，

為利瞭解計畫具體作為，建議提報本小組會議報告，氣候變遷大會參

與情形一節則可解除列管。 

秦委員季芳： 

序號 5：為鼓勵更多女性願意投入科研，以改善高階領域女性人才流失現象，

後續分析期待能看到從教育端推動相關暫行特別措施。  

行政院性平處： 

(一) 序號 7：「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強調落實環境、能源與科技領域公民參

與和審議機制，確保女性充分參與，以及打造具性別觀點的基礎設施、

居住空間及城鄉環境，尤其是不利處境者的需求，惟該草案僅健康及

農業領域涉及性別議題，為呼應氣候變遷納入性別觀點之國際趨勢，

考量該草案刻正研議中，建議環保署重新檢視並強化該草案所涉性別

議題(例如結合部落或農村女性發展在地化的調適方案等)，提報本小

組下次會議討論。 

(二) 序號 8：本院性平會第 28次會前會主席已表示請前開兩部會應就園區

性平業務提出整體推動策略，與會委員亦就女性決策參與、薪資性別

差距、產業輔導納入性平政策、性別友善職場(含性騷擾防治)、性別



3 

 

統計等提出建議，惟經檢視本次辦理情形僅提出園區性平業務辦理現

況，未具體回應委員意見，建議國科會及經濟部依會議決議，積極發

展性平計畫策略，引導廠商推動性平。 

行政院環保署(氣候署籌備處)回應：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修法後已改為四年一期(112-115年)，計畫

草案預計於 8 月份再報院審議，至於計畫是否有做性別影響評估，需會後

另確認。 

決  定：序號 1至 4及 6依管考建議辦理，序號 7解除列管，其他列管事

項如下： 

一、 序號 5： 

(一) 計畫主持人性別統計，請比照研究機關(構)格式增加女性占

比(%)欄位。 

(二) 研究機關(構)管理職位性別統計，請排除非屬工程科技領域

職位；另請環保署、衛福部、原能會、海委會、數位部盤點提

供所轄研究機關(構)研究人力及管理職位性別統計資料。 

二、 序號 8：請國科會及經濟部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8次委員會議

會前協商會議內涵，於下次會議報告園區整體推動性平策略。 

三、 請環保署於下次會議報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主要內

容為涉及性別平等議題部分。 

第二案：科學研究學術領域性別化創新操作指引，請鑒察。(國科會人文

處) 

發言紀要： 

行政院性平處： 

經檢視該指引僅蒐集該會受補助機構及性平委員意見，並於國科會網站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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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周，為利各部會於 113-114年依本指引延伸發展各領域性別分析/操作

手冊，建議國科會蒐集相關部會就本指引之意見，以廣納各領域觀點，完善

本指引內涵。 

顏委員玉如： 

如同學術倫理議題，想從使用者角度了解本指引是「應」或「得」參與性別

化創新，抑或係採事後審查?性別化創新係將性別觀點融入各計畫之中，涉

及學術界相關參與者眾，建議先從教育訓練階段循序推動，且為利後續發展

各領域操作手冊，宜考量不同學門間之差異及未來如何納入應用。  

陳委員曼麗： 

(一) 本案係為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111-114年)議題六/目標二，

先由國科會扮演領頭羊角色完成整體性操作指引，後續本分工小組成

員內相關部會皆需共同參與。 

(二) 為利後續說明會宣導，建議可以在本指引標註係 112 年版本，讓相關

部會了解指引具操作彈性，可滾動參照運用。 

國科會回應： 

依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111-114 年)議題六/目標二績效指標，

有 10個部會(含本會)須於 113年發展各該領域性別化創新操作手冊，本會

將於 112 年度下半年辦理性別化創新操作指引說明會，以利上開部會了解

性別化創新意涵。 

秦委員季芳： 

教育訓練建議可轉為電子化學習資源，以利使用者多元參與、學習及接近利

用，不至受限於時地。  

決  定：洽悉。請國科會依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111-114年)，

議題六/目標二績效指標期程賡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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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性別與科技白皮書辦理情形，請鑒察。(國科會綜規處) 

發言紀要： 

陳委員曼麗： 

請提供歷次座談會參與者性別統計。 

秦委員季芳： 

規劃何時完成? 若有具體期程，可請大家盡力協助。 

國科會回應： 

(一) 歷次座談會皆有八至十位專家學者、性平委員等共同參與，包含不同

性別。 

(二) 方案一或二的期程略有不同，俟願景目標及框架確定後，預計下半年

規劃具體做法。 

決  定：洽悉。請國科會提供歷次座談會參與者性別統計資料予委員參考。 

(註：資料已於 112 年 8 月 2 日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委員) 

第四案：臺灣國家公園性別平等友善環境精進方案，請鑒察。(內政部) 

發言紀要： 

陳委員曼麗： 

有關簡報第 6 頁滿意度調查目標，目前整體滿意度已達成 114 年所設定目

標，爰目標設定可再更具有挑戰性。 

內政部回應： 

本項調查係參考同性質場域辦理，考量國家公園腹地有限，加上高山上水、

電取得不易，缺水時需請志工背水上山，爰在目標設定時，希望讓各管理處

能先有成就感，再做滾動調整。 

秦委員季芳： 

(一) 國家公園中興建廁所受許多條件侷限，故相關資源取得規劃可評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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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收集系統，電力亦可採其他替代能源，尤其是太陽能，減少對外的

倚賴及增加永續性。 

(二) 可借鏡新北市政府性別友善廁所作法，在門外即可辨識小便斗或馬桶，

讓不同性別在共同空間利用廁所更具效率。另亦曾聽聞男性使用者需

進入哺集乳室取用熱水，卻擔心造成其他女性使用者誤會案例，故未

來相關照顧設施（如哺育或換尿布等）規劃設置時宜考量不同性別皆

能使用之通用性。 

顏委員玉如： 

(一) 肯定本案內政部辦理有關性別主流化之調查，藉由性別統計分析工具

來進行政策評估及改善，可做為相關部會推動參考。  

(二) 案內所提方案多係以具育兒需求個體之生理性別為界定，實際上性平

推動非僅限於生理性別範疇，簡報第 12頁列有加強指引標示，但多集

中在哺集乳室、親子廁所等，期許未來盤點需求或精進方案可考量多

元性別因素。 

行政院性平處： 

案內所提各項滿意度未納入性別統計(簡報第 11、13頁)，考量本案涉及本

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議題六、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

及科技創新」，為回應本議題關注不同性別者的需求，建議內政部補充各項

滿意度性別統計及分析，並適時交叉分析身心障礙、年齡等民眾之調查結

果。 

決  定：洽悉。請內政部參酌委員及性平處意見，納入後續推動辦理。 

肆、散會（下午 5時 30分） 


